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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2016-081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四川交投佳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况 

    2016 年 11 月 2 日，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四川交投佳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的议案》，公司将其持有的四川交投佳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交投佳运”）10%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富临长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富临长运”）将其持有的交投佳运 7%的股权转让予景宁三川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川能源”），合计转让总价款为 768.689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富临长运将不再持有交投佳运股权，并且放弃其他股东转让所

持交投佳运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股权转

让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景宁三川能源有限公司系由三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以小水电、风电能源开发及经营管

理为主，从事水电站、风电管理咨询及服务的规模企业。 

    三川能源与本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四川交投佳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3 年 6月 19日；

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肖家平；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为成都市锦江工业园三色路 163号；经营范围为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及技

术转让、压缩天然气（CNG）、液化天然气（LNG）的项目投资及管理服务，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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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等。 

（二）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月 31日，交投佳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四川交投实业有限公司 1,950.00 39.00 

2 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20.00 

3 四川汇智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500.00 10.00 

4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10.00 

5 四川省汽车运输成都公司 350.00 7.00 

6 成都富临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350.00 7.00 

7 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 350.00 7.00 

合计 5,000.00 100.00 

   （三）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资

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 802号），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交投佳运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521.70 万元，其中，公司持有的交投佳运 10%股权及该

股权享有的权益，对应的转让价格为 452.17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富临长运持

有的交投佳运 7%股权及该股权享有的权益，对应的转让价格为 316.519 万元，

合计转让总价款为 768.689万元。经我公司及富临长运与受让方三川能源在平等

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同意以此评估价值作为此次股权转让对价。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金额 

    公司将持有的交投佳运 10%股权以 452.17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三川能源，公

司控股子公司富临长运将持有的交投佳运 7%股权以 316.519 万元转让予三川能

源。 

   （二）支付方式 

   （1）在交易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且交投佳运的其他股东同意放弃对

交投佳运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70%（即三川

能源支付公司股权转让款 316.519 万元，支付富临长运股权转让款 221.5633 万

元）。 

   （2）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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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 30%（即三川能源支付公司股权转让款 135.651万元，支付富临长运股权转

让款 94.9557万元）。 

   （三）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后，公司及富临长运持有的交投佳运共计

17%股权所对应的权利和义务由三川能源享有和承担。 

   （四）标的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分担 

    若因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前发生的，但尚未向三川能源披露的负债及或有负

债，给三川能源造成损失的，该等损失由公司或富临长运向三川能源按持股比例

全额赔偿。 

   （五）有关税金、费用的负担 

    本次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相关税、费由股权转让双方各自承担。 

   （六）《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 

    交易双方签字盖章后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形成同意转让的决议之日起

生效。 

   五、转让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交投佳运股权符合公司未来产业发展需要，公司通过转让股权、收

回部分资本金，有利于优化对外投资结构、提高资金整体使用效率；本次转让完

成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富临长运不再持有交投佳运股权，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 

 




